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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促进和规范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保障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有序衔接，近日，最高人
民法院公布了《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明确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应符合的条件，即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被执行人或者有
关被执行人的任何一个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书面同意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被执行人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意见》规定，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由被执行人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经高级人民法院
批准，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将案件交由具备审理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审理。

  《意见》要求，执行法院应在执行程序中加强对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有关事宜的告知和征询工
作，如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均不同意移送且无人申请破产的，执行法院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企业法人的其他已
经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意见》明确，执行法院作出移送决定后，应当书面通知所有已知执行法院，执行法院均应中止
对被执行人的执行程序，但对被执行人的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
物品，执行法院应当及时变价处置，处置的价款不作分配。受移送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
法院应当在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七日内，将该价款移交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

  为确保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连续性，《意见》规定，执行法院决定移送
后、受移送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之前，对被执行人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不解除。查封、扣
押、冻结期限在破产审查期间届满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延长期限，由执行法院负责
办理。

  《意见》规定，执行法院作出移送决定后，应当向受移送法院移送审查决定书、财产清单、债务
清单等材料，相关材料由受移送法院立案部门负责接收，受移送法院不得以材料不完备等为由拒绝
接收。立案部门经审核认为移送材料完备的，应以“破申”作为案件类型代字编制案号登记立案，
并及时将案件移送破产审判部门进行破产审查。

  《意见》明确，受移送法院的破产审判部门应当自收到移送的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是否受理
的裁定，在作出裁定后五日内送达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并送交执行法院。收到受理裁定后, 执
行法院应当于七日内将被执行人财产移交给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或管理人。

  《意见》规定，受移送法院做出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裁定的，应当在裁定生效后七日内将接收的
材料、被执行人的财产退回执行法院，执行法院应当恢复对被执行人的执行，并不得重复启动执行
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程序。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以有新证据足以证明被执行人已经具备了破产原因
为由,再次要求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直接向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提
出破产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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